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嶺東中學   學年第  學期社團借用場地申請表
	社團名稱
	
	申請日期
	年     月     日

	活動內容及借用目的
	

	參加人員身份及人數
	
	是否有老師陪用?
□是  □否

	日期時間
	□單次

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（星期     ）     時      分 起

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（星期     ）     時      分 止
□週期性

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每週（     ）     時      分 起     時      分 止
□其他（請詳述日期、時間）：



	申請人
	班級/座號：

姓名：            (親簽)
社團幹部職稱:

	聯絡方式
	手機：

E-mail：

	社團指導老師
	(親簽)
	手機號碼
	

	借用場地

	□黎明館五樓
□一般教室：
□其他地點: 

	□放學或週六
	值班校安
	

	學務處收件章
	       體育組長:     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:


	附註

說明
	一、申請流程：申請人→社團老師依序簽章→學務處→體育組留存。若於週末或放學借用場地須當日值班教官/校安同意。

二、借用場地：請於上方欲借用之各場地表格欄位內自行打勾。

三、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社團如需借用校內場地，請於活動前五個工作天提出申請，並在活動前三天完成申請。
（二）使用時間請勿超過申請時限，活動後請即完成場地清潔及復原工作，如善後不周，將禁止該社團在學期剩餘時間之場地借用申請案。場地如有損壞，應即修復並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（三）活動內容如與申請內容不符，除立即停止該活動，並將禁止該學期剩餘時間該社團場地借用之申請案。

（四）同一場地如有二個以上社團先後需要申請使用時，以最先申請核准單位優先使用，後續單位申請時須和最先申請的社團簽認同意共同使用，並自行協調場地分配比例後，向場地管理單位提出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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